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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

委员会评委的公告 

 

为建立健全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

家库，加强职称评审管理，根据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
同意组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通知》（深人社函[2022]127 号）和

《广东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现就公开征集深圳市建

筑信息模型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征集评审委员的专业范围 

建筑信息模型化专业的正高评委（正高职称须满三年）、副高评

委（副高职称须满三年或正高职称须满 1 年）。 

二、征集评审委员的条件 

（一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职业道德。 

（二）认真履职，公道正派，热爱职称评审工作，正确掌握并执

行职称政策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。 

（三）具有比较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专业技术水平，掌

握了解本专业国内外最新理论和行业动态，在本专业同行中有较高的

知名度。在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第一线取得优良业绩。 

（四）从事本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10 年以上，并取得同层级职称 



3 年以上或取得高一层级职称 1年以上。 

（五）除从事本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院士、“广东特支计划”等

重大人才项目入选者和行业紧缺人才外，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专业技

术人才原则上不再作为入库专家人选。专业技术人才受到党纪政纪处

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不得作为评审专家库人选。 

三、评审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评审委员在职称评审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： 

1.对职称评审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。 

2.对申报者职称的评审权、表决权。 

3.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评审劳务报酬。 

4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

（二）评审委员在职称评审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： 

1.准时参加评审会议，并按评审程序进行评审工作，自觉接受监

督。 

2.不向外泄露评委会委员和专业组成员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

不对外接受有关评审情况的查询。 

3.没有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评审情况的义务。 

4.评委委员、专业组成员，无论担任了何种行政领导职务，都是

评委会的普通一员，评审中不得有行政干预的言行。 

5.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准确的评审原则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不得徇私、 

放宽标准条件以及出现其他有碍公正评审的行为。 

6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

四、评审委员征集方式  

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“我办”）负责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初步遴选，遴选通过后在

专家登记入库系统注册登记，经评委会组建单位同意后，汇总专家库

名单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部门核准备案。 

批准入库的评委不进行公示。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实行动态备

案管理，核准备案有效期不超过 3 年。评委会组建单位有权对专家库

中已不符合入库专家要求、不能履行职责等情况评审专家进行调整。 

申报具体流程如下： 

1.被推荐专家所在单位组织填写《BIM 评委库入库人员推荐表》

（附件 1）和《BIM 评委库入库人员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,随后将附件 1

盖章扫描件和附件 1、2 可编辑文件，连同被推荐专家的身份证、毕

业证（学位证）、职称证、业绩学术证明（1 项获奖证书+1 篇论文及

其刊物关键页）扫描件，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前，发至我办邮箱

szbim_vip@163.com。 

2.我办受理上述邮件后，进行初步遴选；遴选通过人员的批量名

单，我办将及时反馈至各推荐单位；各推荐单位组织遴选通过人员，

完成系统填报。 

3.特别提示：（1）被推荐专家所持职称证书若属于非广东省人社

部门颁发，则除了职称证外，尚请提供本人职称申报表或由职称管理

部门印发（或其官网可检索）的红头任职文件扫描件作为辅证材料；

（2）每名被推荐专家加入的深圳市职称评委库不应超过 3 个（已满



3 个的，可自行联系相应职称评委会商洽）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如有疑问,请联系我办。 

1.联系人：李工、王工 

2.联系电话：82725339、82725330 

3.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1043 号深勘大厦 10楼 1008 

4.信息发布网站：www.szbim.com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产业创新发展促进会 

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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